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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岭南园林”、“公司”）

对外公布的《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东莞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

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莞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莞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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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454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为 2.50 亿元。 

二、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5 岭南债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简称为“15 岭南

债”）。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 

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

机构投资者询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4、发行对象：（1）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2）网

下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

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固定不变，为 6.8%。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年利

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

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

的第 3 年末上调公司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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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则

第 4 年、第 5 年债券票面利率为上调后利率。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9、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的

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

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若投资者未

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

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0、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1、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15 日。 

12、付息日：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6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 月 15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6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4、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次发行的票面金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小

写￥250,000,000 元）的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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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发行人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3 年付息日上调公司债券后续

期限的票面利率。若发行人选择上调利率，担保人同意对上调利率后增加的利息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5、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6、跟踪信用评级结果：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出具了

鹏信评【2016】第【87】号 02 评级报告，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债券评

级结果为 AAA。该评级报告仍然处于有效期内。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

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评

级结果将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敬请各位投资者关注。 

17、债券受托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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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LingNan Landscape Co.,Ltd. 

法定代表人：尹洪卫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岭南园林  

股票代码：002717 

注册资本：414,037,880.00 元 

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 33 号岭南园林大厦十楼 

办公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 33 号岭南园林大厦十楼 

邮政编码：523129 

联系电话：0769-22500085 

传真：0769-224926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08010087G 

互联网网址：http:// www.lnlandscape.com  

电子邮箱：ln@lnlandscape.com 

经营范围：园林景观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植树造林工程、石场生态

覆绿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室内外装饰、土石方工程；绿化养护、高尔夫球场建

造与养护、清洁服务（不含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

（涉证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二、2016 年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下，

公司积极适应，不断深化区域化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围绕“二次创

业”的战略目标：致力于成长为“美丽生活创造者——生态环境与文化旅游运营

http://www.sier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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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加速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内增式发展与外延式并购，以“大生态”与“泛

娱乐”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以邹城项目为示范，引领双主业有机结合，促进生

态环境主业与文化旅游产业高速发展。 

从生态环境主业来看，随着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

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及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

和 PPP 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为生态环境业务带来了良好发展机遇。在这样的国家

政策和行业背景下，公司更加坚定了发展方向，大力推进生态园林建设、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全力以赴抓住 PPP大发展的机会。一方面，公司将积极在污染河道

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进行研发及投入，并不断加强了专业

团队的建设，目前已具备微生物菌剂水质净化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并已与以色

列、日本等国的行业领先者开展污泥、污水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合作，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另一方面，积极寻求行业优质合作方，通过外延合作，加快公司生态综

合治理业务全产业链的整合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多渠道融资举措，并积极

寻求新的社会资本方切入合作，为公司主营业务逐年快速增长提供资金支持与保

障。 

从文化旅游业务来看，对接资本市场以来，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蓝图日渐清晰。

“岭南园林，不只是园林”，公司从生态环境涉足文化旅游，从建设端延伸至运

营端，从 2B端切换至 2C端，打造全盈利闭合产业链，为公司未来发展指引方向。

公司大力拓展文化旅游业务，本报告期内，上海恒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润科技）以高速增长的亮丽业绩超额完成收购时所做的业绩承诺。2016

年度公司完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方式并购优质资源德马吉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马吉），推动及加速文化旅游领域文化创意、展览营销

等模块布局。同时，公司借助德马吉丰富的海外资源实现“走出去、带进来”，

将公司及恒润科技的资源及技术优势与德马吉的创意营销基因进行有机结合，共

同构筑一个多元的营销组合，提升公司的整体价值。本报告期内，德马吉亦超额

完成收购时所进行的业绩承诺。随着公司发展战略的持续践行，文化旅游板块高

速增长的业绩表现诠释了公司文旅方向发展的新高地，愈加凸显其战略支撑作用，

该板块拥有广域的 2C 端消费市场、较高的利润率及较快的资金周转率，将进一

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资产质量，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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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再创新高，实现生态环境和文化旅游板块利润双

高增长。同时，公司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文化旅游板块的利润占比，提高公

司资产质量。 

三、2016 年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态园林及文化旅游两大主营业务板块经营业绩高速增长：

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256,769.58万元，较上年同期188,886.12万元增长35.94%；

实现利润总额 30,877.49 万元，比上年同期 20,279.24 万元增长 52.26%，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80.41 万元，较上年同期 16,795.11 万元增长

55.29%。其中，公司生态园林业务取得了持续上升的良好成绩，实现生态业务板

块营业收入 221,103.44 万元，净利润 18,688.89 万元；公司文化旅游业务板块

对公司整体业绩贡献效果明显，实现营业收入 35,666.13 万元，净利润 7,433.75

万元。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179,273,164.79 2,352,107,081.67 1,498,731,555.37 

非流动资产 2,158,028,227.25 1,283,557,476.13 414,762,957.83 

资产总额 5,337,301,392.04 3,635,664,557.80 1,913,494,513.20 

流动负债 2,160,326,294.36 2,223,978,648.83 1,099,345,228.75 

非流动负债 514,748,830.53 451,299,783.02 61,000,000.00 

负债总额 2,675,075,124.89 2,675,278,431.85 1,160,345,228.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657,503,081.08 958,678,462.57 753,149,284.45 

少数股东权益 4,723,186.07 1,707,663.38 0.00 

股东权益合计 2,662,226,267.15 960,386,125.95 753,149,284.4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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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567,695,762.48 1,888,861,160.97 1,088,192,851.22 

营业成本 1,841,499,874.42 1,330,157,807.41 767,570,414.47 

营业利润 296,395,586.03 199,373,332.49 141,237,027.37 

利润总额 308,774,874.62 202,792,360.52 140,805,387.85 

净利润 261,226,382.16 168,542,486.73 117,011,557.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60,804,059.47 167,951,055.82 117,011,557.6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18,340,360.38 940,012,085.93 580,894,548.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93,330,029.31 1,077,339,695.01 772,734,34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989,668.93 -137,327,609.08 -191,839,795.5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76,254.03 95,217.50 97,995.6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6,372,063.39 250,870,329.44 13,636,550.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895,809.36 -250,775,111.94 -13,538,555.2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1,109,463.36 914,041,413.58 753,165,094.1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9,470,890.39 525,997,631.00 386,812,632.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638,572.97 388,043,782.58 366,352,462.0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6,040,068.73 -58,938.44 160,974,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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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2.5 亿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汇入发

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债券

网上及网下发行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广会验字

[2015]G15000530145 号 、 广 会 验 字 [2015]G15000530155 号 及 广 会 验 字

[2015]G15000530166 号的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的使用计划为拟全部补充流动资金，以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本次债券募集的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 24,750.00 万元，除 28.33 万元余额外，已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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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担保情况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

他应支付的费用。 

发行人及其股东提供下列措施作为对担保方的反担保措施： 

（1）发行人法定代表人尹洪卫向担保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2）东莞市岭南苗木有限公司、岭南园林设计有限公司向担保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 

（3）发行人法定代表人尹洪卫提供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质押给担保方作为

反担保，质押股票数量满足：质押股票市值*0.5≥发行金额（股票价格按照发行

人股票在股票登记结算机构正式申请股票质押登记日前连续 20 个交易日平均

收盘价计算，计算质押股票市值时应包括质押股票后续取得的送红股、因公积金

转增股本而发的股票、认购的配股的价值）。 

公司债存续期间，如果质押股票市值*0.5＜发行金额（股票价格按照连续

20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发行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选择以下方式补足反担

保：a、提供经担保方认可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抵押给担保方；b、向担保

方缴存保证金；c、增加发行人股票质押给担保方；确保（发行人提供经担保方

认可土地使用权评估值或房屋所有权评估值+发行人向担保方缴纳的保证金金额

+发行人股东质押给担保方的股票市值*0.5）≥发行人公司债最终发行额度。 

（4）在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内，发行人法定代表人尹洪卫同意预留

其已质押给担保方股票数量 20%的其他由尹洪卫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未经担保

方同意，不得质押、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5）在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内，质押股票的送红股、因公积金转增

股本而发的股票、认购的配股应一并质押给担保方，但所质押股票相应的现金分

红及现金股息仍由尹洪卫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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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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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息偿付情况 

15 岭南债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起息，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6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按约定足额、及时的支付了

第一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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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跟踪评级情况 

2016 年跟踪评级结果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评级结果与 2015 年本次公司债券信用评级结

果相比有所上升。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预计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出

具之日起 2 个月内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

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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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2016 年度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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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除了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外，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6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6 年度，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公司多次资产收购及停牌事项提醒 

发行人于 2015 年 6 月成功实施了向恒润科技之股东彭外生、顾梅、刘军、

张晓华、吕嗣孝、恒膺投资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恒润科技 100%股权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其本

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次交易取得了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收购方与交易对

方已经完成资产的交付与过户并按《股份转让协议》的规定支付本次交易部分对

价。 

发行人于 2016 年 9 月成功实施了向德马吉之股东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樟树市德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其持有的德马吉 100%股权的资产重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其本

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

交易未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交易对方与岭南园林已经完成德马吉 100%

股权的交付与过户，德马吉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目前，发行人再次因筹划收购资产事项，经申请于 2017年 2月 27日开市起

停牌，详见发行人于 2017年 2月 27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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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17-006），目前仍处于停牌阶段，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

通知复牌。 

2017年 4月 10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议案，并履行了披露程序，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樟树市华希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樟树市山水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有的

北京市新港永豪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90%股权，并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岭南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他相关公

告。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并提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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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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